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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显著改善了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
活，而且也成为推动我国法治建设“再上层楼”的巨大动力。
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将“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
重大任务；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了宪法；2004年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的
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全面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不仅需要培养和造就大批的法律专门人才，而且也
有赖于全体公民法律意识的树立和提高。
开展各种形式的法治宣传和教育，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积极推动在全体公民中树立法治观念。
从1985年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先后通过了五个在全民中普及法律知识的决定，并已连续
实施完成了四个五年的普法规划。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
念和依法办事能力。
为此，党和国家领导人率先垂范，仅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先后组织了20多次有关法治的集体学习。
这对于推动全社会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治观念，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同时，国家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还把每年的12月4日（即现行宪法颁布日）确定为
中国的法制宣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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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刚买的平板电视就“花影”了，电器城却告知这不在“三包”之列，就餐时被乱窜的老鼠折腾成
骨折，餐厅却说你去找“肇事者”索赔？
在消费维权中，需要注意哪些具体问题？
在生产、流通等一系列经济活动中.消费环节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商家和厂家来说，通过这一环节，才能最终完成资源变财寓（利润）的转换。
“顾客是上帝”绝非是装点门面的虚伪口号，善待消费者本来就是企业生存发展中的经营之道。
　　在科技进步和分工广泛的现实经济社会中，作为商品与服务“买单人”的消费者，客观上不得不
成为交易中的弱势一方。
因此，强化经营者的义务就成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一项制度安排。
希望《公民与消费维权法》这册小书，能成为大家消费中的“保护手册”，使我们的生活真正和谐和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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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1996年3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2条和第3条的规定，欺诈
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
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欺诈消费者行为：（1）销售掺杂、掺假，
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使销售的商品份量不足的；（3）
销售“处理品”、“残次品”、“等外品”等商品而谎称是正品的；（4）以虚假的“清仓价”、“
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5）以虚假的商品说明
、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6）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的；（7）采取
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的；（8）作虚假的现场演示和说明的；（9）利用广播、电视
、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10）骗取消费者预付款的；（11）利用邮购销
售骗取价款而不提供或者不按照约定条件提供商品的；（12）以虚假的“有奖销售”、“还本销售”
等方式销售商品的；（13）以其他虚假或者不正当手段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在本案中，甲利用便利条件，未经批准印制知名商品的商标，并将其使用在自己买进的其他果汁上，
冒充知名果汁，欺骗消费者，使消费者在不能获得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下
上当受骗，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即使甲购进的果汁质量上乘，甚至好于知名果汁，也是为法律所不允许的。
因为，在市场经济下，商品和商标是联系在一起的，商标背后反映的是商品的质量，代表的是商家及
商品的信誉，许多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钟爱是对商品本身质量、服务等的认可，也反映出消费者对该
种商品的忠诚度。
如果任由侵权人冒用他人注册商标，既无法保证消费者获得质量可靠、服务上乘的商品和服务，也会
损害注册商标专有人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其次，甲的行为侵犯了其他经营者的商誉权和商标权，且因情节严重而构成了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罪
。
根据《商标法》第52条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1）未经商标注册人
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2）销售侵犯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3）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
标标识的；（4）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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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专家释法之公民与消费维权法(最新版)》：学法，守法，用法，护法通俗化解读，案例化叙述，对
策化分析，实战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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